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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职院字〔2023〕75 号

各部门、各单位：

《烟台职业学院教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已经党委会研

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烟台职业学院

202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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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月 13日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根据2023年12月26日

党委会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教学仪器设备技术维修管理工作，保障教学

工作的正常运行，充分发挥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按照《高等学

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的有关规定，

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学仪器设备技术维修管理工作应本着“保证教学、

服务科研”的原则，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由实

训管理中心具体组织落实。

第三条 实训管理中心维修服务职责范围：

1.拟定年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计划；

2.负责组织学院教学仪器设备维修服务；

3.参与新购仪器设备的质量检查验收；

4.负责报废仪器设备的技术鉴定；

5.负责落实仪器设备维修措施和方案；

6.建立健全仪器设备技术档案管理制度和仪器设备技术维

修登记与统计制度；

7.做好仪器设备技术维修的审核、指导、督促、检查及经费

管理；

8.管理由使用单位建立的仪器设备技术文件档案、质保期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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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维修档案，并于每学年底进行检查评估。

第二章 维修办法

第四条 教学仪器设备维修责任分工及经费审批

1.通用办公设备发生故障时，由使用部门提出维修申请报实

训管理中心，实训管理中心组织人员对报修的仪器设备进行技术

鉴定，并出具技术维修方案和预算方案，按照审批流程实施维修，

维修费用从教学仪器设备维修预算列支；各系自行维修的，维修

费用从各系经费列支；

2.实验实训室设备发生故障时，由使用单位提出维修申请报

实训管理中心，实训管理中心组织人员对报修的仪器设备进行技

术鉴定，通过调研出具技术维修方案和预算方案，按照审批流程

实施维修，维修费用从教学仪器设备维修预算列支；

3.从教学仪器设备维修预算列支的维修项目，维修金额不满

500 元的由实训管理中心审批；500 元以上，不满 1 万元的由学

院分管领导审批；1 万元以上，不满 3 万元的由院长审批；3 万

元以上，不满 10 万元的由院长办公会审批；10 万元以上的由党

委会审批；

4.经批准维修的教学仪器设备，凡正常损坏的零配件经确认

后给予维修更换，费用从教学仪器设备维修预算列支；耗材、消

耗性零配件或更新换代的零配件，从使用单位预算列支。

第五条 属人为或违反操作规程等非正常损坏的仪器设备

按相关规定分清责任，由相应的职能部门确定处理意见。

第六条 仪器设备在保修期内出现故障的，由使用单位与厂

方联系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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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非教学仪器设备和教学与科研共用仪器设备的维

修，根据使用用途的不同，按比例由相应经费科目中支出维修费

用。

第八条 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单价 10 万元以上的仪

器设备）的维修由使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报实训管理中心和分管

校领导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维修。

第九条 教学仪器设备维修及管理工作程序

1.教学仪器设备保管人员负责仪器设备的管理、维护保养及

一般性的维修工作。应加强仪器设备平时的维护保养和一般性维

修工作，以确保延长使用寿命；

2.教学仪器设备需维修时，由仪器设备使用单位提出维修方

案及申请，经部门负责人同意后报实训管理中心审批后维修；

3.在仪器设备的维修过程中，维修人员负责对仪器设备进行

检修和监管。维修完毕，由维修部门和使用单位共同签字验收，

作为经费开支的依据；

4.仪器设备需要外协维修时，应由维修人员检查核实确认，

报实训管理中心审批后，方可送外维修。

第三章 维修保障

第十条 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由使用部门、实训管理中

心根据实际情况会同生产厂家或聘请有关专家进行维修。

第十一条 必须确保仪器设备技术资料的完整、准确、系统，

为技术维修工作提供保障。教学仪器设备使用单位应建立仪器设

备技术档案，并有专人负责保管。技术档案管理应包含以下内容：

1.购置仪器设备的论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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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仪器设备验收资料。包括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线路

图和保修证等技术资料；

3.在仪器设备使用过程中，对仪器设备的检修、保养、维护

维修、日常使用等情况，使用人应真实、完整地填写仪器设备使

用记录。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实训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3年12月26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25 日。2018 年 9 月 13 日印发的《烟台职业学院教

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修订）》（烟职院字〔2018〕68 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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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2018年9月13日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根据2023年12月26日党委会决定修订）

